
法治08
2021.01.28 星期四 责编:陈媛媛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为深入贯彻江苏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
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江
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联合扬州市
江都区人民检察院日前给犯罪情
节轻微的安徽省芜湖市的非法狩
猎者申某，送达江苏省首份公益
赔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民事裁
定书》。

“现在向你送达司法确认《民
事裁定书》。”1 月 13 日中午 12 时
许，在如皋市人民法院办公大楼
接待室内，芜湖市的申某收到长
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送达的
其与江都区人民检察院达成的公
益赔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民事
裁定书》。

非法捕获26只野生
动物,存活13只

2019 年 4 月～9 月，申某以食
用为目的，采用 探 照 灯 照 射 、网
兜 捕 捉 的 方 式 ，在 江 都 区 非 法
捕 获 雉 鸡 、黑 水 鸡 、夜 鹭 、黑 斑
蛙 、金 线 蛙 等 野 生 动 物 共 计 26
只，其中雉鸡、夜鹭、黑斑蛙、金
线蛙等 13 只尚存活的野生动物，
因案发被放生。

经鉴定，上述 26 只野生动物
中有“三有动物”24 只。因其犯
罪情节轻微，且具有坦白、认罪认
罚等情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作
出《不起诉决定书》。

刑事部分虽然不再起诉，但
申某非法狩猎行为对野生动物资
源造成的损害不能放任不管。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申某对
自己的行为表示十分后悔，愿意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按 照 以 往 的 惯
例，江都区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法院组
成 7 人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样显
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无端耗费。

达成价值3600元的
生态环境修复协议

2020 年 11 月 27 日，江苏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
于 加 强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工 作 的 决
定》，其第十一条明确，对侵害程
度较轻、损害数额较小的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在确保程序公正和
受到损害的公益得到修复的前提
下，检察机关可以在起诉前与侵
权人就损害赔偿、公益修复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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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通过，着力防止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和人类之间的传染病传播

野生动物检疫合格方可饲养、经营和运输
◆本报记者李贤义

动物疫病与人的传染病密切相关，70%的动物疫病可传染给
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控制住动物疫病，必然
会大幅提升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1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了动物防疫法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自 5 月 1 日起施行，为守护公共卫生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执法一线

未经报批就想跨省转运？
庐山及时叫停一次固废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
梁国安九江报道 江西省九江市
庐山生态环境局近日接到举报，
称庐山市东毅码头有一船固体废
物运往安徽，没有办理相关手
续。庐山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当执法人员赶到东毅码头
时，已无船停靠，随即针对线索
展开调查，得知有一艘江西九
江籍货船装载石粉（石材加工
产生的压滤废渣），于当日上午
驶离码头运往安徽省马鞍市。

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执法
人员对负责此次跨省转运固体
废物的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

经查，当事人章某林，九江
市庐山市人，在未按规定办理
跨省转运固废审批（备案）手续

的情况下，于 1
月 7 日晚，先后
从庐山市石材

工业园区 的 某 环 保 有 限 公 司
和 综 合 工 业 园 区 的 某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装 运 了 51 车 石 粉 固
废到庐山市东毅码头装船，共
计 2578 吨，于次日上午驶离这
个码头，运往目的地——安徽
省马鞍市。

据了解，此船装载的石粉
固废是由马鞍山市的某环保节
能材料有限公司购买，作为生
产加气砖的原材料。

在得知这艘船即将驶出江
西省界的情况后，执法人员责令
当事人通知船主立即调转，返航
至驶发地码头，中止违法行为。

1 月 9 日上午，装载石粉的
江西九江籍货船返航至庐山市
东毅码头。

在庐山生态环境局的监督
下，当事人章某林完善了跨省转
运一般固废处置利用合同，验明
对方资质，并聘请第三方按程序

向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报备跨省
转 运 一 般 固 废 手 续 后 ，于 1 月
14 日上午携带合法手续从庐山
东毅码头驶往马鞍山市。

至 此 ，这 次 违 反 新《固 废
法》跨省转运一般固废行为被
成功阻止和纠正，同时，庐山生
态环境局对违反固废管理制度
的涉事企业立案处罚。

下一步，庐山生态环境局
将以严防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风
险为目标，全面排查固体废物
及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
利用、处置和台账、报批（备案）
手续等环节存在的违法违规问
题，指导帮扶企业规范管理和
科学处置，全面提升固体废物
全过程信息化监管水平，并继
续加大固体废物（危废）非法转
移、倾倒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杜绝违法处置固体废物引
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潘骞黄山报道 围
绕饮用水源地保护、清废行动、危
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2020 年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生 态 环
境局全方位开展专项行动 10 余
次 ，以“ 行 ”促“ 治 ”，以“ 治 ”促

“改”，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
的环境问题。

开展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
项排查整治，排查上报乡镇级及
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
题 13 个，已全部完成整改；省生
态环境厅交办的 4 个县级以上饮
用水水源地“回头看”环境问题，
已完成整改 3 个，剩余 1 个正有序
推进。

开 展“ 清 废 行 动 2019”后 督
查，对全市“清废行动 2019”的 6
个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后督查，确
保所有问题均整改到位。

开展医疗 废 物 处 理 处 置 专
项 检 查 ，根 据 新 冠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联 合 市 卫 健 委 检 查 28 家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和 1 家 医 疗 废 物 处
置 机 构 ，发 现 问 题 10 个 并全部
完成整改。

开展工业园区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对全市 2 个循环经济
园 区 和 7 个 省 级 工 业 园 区 所 有
入园企业特征污染因子进行全
面 排 查 整 治 ，全 市 共 排查了 540
家企业，发现 15 个问题已全部完
成整改。

开展涉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检查企业 58 家，发现
环境安全隐患 8 处，已全部根治
消除。

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
整治，建立“散乱污”企业清理整
治工作动态清单，实行动态排查
更新机制，2020 年，全市新排查
出“散乱污”企业 6 家，已全部完
成清理整治。

推进建材行业企业专项排查
整治，针对 2019年排查发现的 16
家建材行业问题企业，建立问题清
单，跟踪督办，每月调度整治工作
进展情况，逐一销号，截至目前，16
家问题企业已全部完成整改。

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联合市公安
局、市检察院累计排查企业 33 家
次，根据群众信访投诉发现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线索 1 个，立
案处理案件 1 个，移交公安机关
案件 1个。

据悉，下一步，该局将按照生
态环境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统
一部署，结合黄 山 全 市 实 际 ，以
重 污 染 行 业 、各 类 工 业 园 区 及
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为重
点，继续深入开展大气、工业废
水、固废等各类专项督查检查，
着 力 解 决 影 响
群众健康的突出
环境问题。

黄山去年开展专项行动 10 余次
下一步将紧盯重污染行业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亮点
“两个调整”+“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

现行动物防疫法是 2008 年 1
月 1 日修订实施的，此次修法有
两 个 亮 点 ，全 国 人 大 农 业 与 农
村 委 员 会 法 案 室 副 主任王观芳
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
总结道。

一是两个“调整”。动物防疫
的方针由原来“预防为主”调整为

“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
灭相结合”；动物防疫责任由原来
主要由政府兽医机构承担调整为
构建责任明确、各负其责、各尽其
能的防疫责任体系。

二 是 补 短 板 、堵 漏 洞 、强 弱
项。原先缺失的制度要补上，不
完善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原来薄
弱的环节要加强。

王观芳举例说，像新增病死
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和兽医管理两
章内容，对动物疫病净化消灭规
划和计划等作出了规定；完善人
畜共患病防控、野生动物检疫、疫
情监测预警、动物和动物产品卫
生防疫安全追溯机制等。

本次修法重在强化保障公共
卫生法律制度，王观芳进一步强
调说。

此 次 在 立 法 目 的 中 增 加 了
“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
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内容；
规定人畜 共 患 病 名 录 由 农 业 农
村、卫生健康、野生动物保护等主

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农业农村、卫
生健康、野生动物保护等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人 畜 共 患 病 防 治 的
协 作 机 制 ；发 生 人 畜 共 患 病 疫
情 时 ，三 个 部 门 之 间 应 当 及 时
相 互 通 报 ；发 生 人 畜 共 患病时，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
监测，并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
定及时公布疫情，采取相应的预
防、控制措施。

基层
稳定动物防疫机构队

伍，加强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畜禽
养殖的健康发展，但生产经营的
主体分散，养殖方式落后的局面
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
长王功民介绍说，2019 年，在全
国从事生猪饲养的养殖场户约有
2200 万家，但是规模场户不到 18
万 家 ，占 比 不 足 1%。 这 就 意 味
着，全国超过 99%的生猪养殖户
年出栏占比还不到一半。

因此，本次修订针对当前动
物防疫体系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在法律层面上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为稳定动物防疫机构队伍，
加强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保障。

首先是维护动物防疫机构框
架，王功民表示，按照中央改革的
要求，规范设定行业管理与监管执
法主体，明确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
责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法定责任，

充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技
术支撑、指导等方面的职责。

在稳定动物防疫机构队伍方
面有哪些规定？草案要求，县级
以上人 民 政 府 应 当“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稳 定 基 层 机 构 队 伍 ，加 强
动 物 防 疫 队 伍 建 设 ，建 立 健 全
动物防疫体系。”在保障措施中
规 定 ，县 级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配 备
与 检 疫 工 作 相 适 应 的 官 方 兽
医 ，县 级 人 民 政 府 农 业 农 村 主
管部门可以向乡镇或特定区域
派驻机构人员。

如 何 加 强 动 物 防 疫 条 件 保
障？

据介绍，在经费保障方面，草
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职
责对动物防疫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
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
产品和相关物品给予补偿。在条
件保障方面规定，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保障检疫工作条件”。

除对基层防疫人员表彰奖励
外，草案还 规 定 动 物 防 疫 人 员
依法享有保险、补助或抚恤、医
疗卫生津贴等待遇。地方人民
政 府 应 保 障 基 层 防 疫 人 员合理
劳务报酬。

此外，王功民介绍说，本次修
法还创新防疫工作机制，鼓励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动 物 防 疫 工 作 ，支
持相关主体开展动物防疫和疫
病诊疗活动，提供防疫服务，充
实基层动物防疫力量，提升动物
防疫活力和水平。

衔接
统筹做好野生动物、家

畜家禽和人的疫病防控工作

如何统筹考虑家畜家禽和野
生动物的防疫？王观芳介绍说，
本次修法加强野生动物检疫，着
力防止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和人
类之间的传染病传播。

利用野生动物应当先检疫。
草案明确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
殊情形，需要非食用性利用的野
生动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检疫
合格的，方可利用。人工捕获的
野生动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检疫，检疫合格的，方可饲养、
经营和运输。

完善检 疫 规 程 。 针 对 实 践
中存在的野生动物检疫规程缺
失 的 问 题 ，草 案 明 确 国 务 院 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野生动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制 定 野 生 动物检
疫办法，补上防止野生动物疫病
传播的短板。

加强监测。草案要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 完 善 野 生 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和工作机
制 ，根 据 需 要 合 理 布 局 监 测 站
点；野生动物保护、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进行监测、预测、预
报，并定期互通情况，紧急情况要
及时通报。

染 疫 野 生 动 物 如 何 处 置 ？
草 案 明 确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门发现野生动物染疫或者疑
似染疫的，应当及时处置；野外
环 境 发 现 的 死 亡 野 生 动 物 ，由
所 在 地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门
收集、处理。

动物防疫工作需要多部门参
加，本次修法还增加了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参加，有利于统筹
做好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和人的
疫病防控工作。

宠物
由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制

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和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饲养宠物的人越
来越多，同时犬只伤人、传播狂犬
病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甚至
造成人的死亡，广大人民群众对

这个问题十分关注。
“狂犬病是对动物和人危害

严重的人畜共患病，本次修法也
专门作出了规定。”王观芳强调
说，草案规定，对造成人畜共患病
传播、流行的依法从重给予处分、
处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
法室副主任杨合庆介绍，目前全
国有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05 个设区的市制定了养犬的地
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有的地方还
制定了不只一部，一共是 137 部，
各地的养犬管理措施也不尽相
同，有较大区别。

考虑到上述情况，加之养犬
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杨
合庆表示，这个问题由地方根据
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和
措施更为合适。

据介绍，草案从防止传播狂
犬病等疫病出发，就定期接种狂
犬病疫苗，加强犬只登记，加强流
浪犬猫管理等重要环节，在法律
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规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饲养犬
只防疫管理的具体办法。当然作
为地方立法的组成部分，设区的
市级地方也可以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养犬管理的具体办法。

谈起草案的通过，多 年 关 注
动物防疫问题的暨南大学法学
院 副 教 授 邱新颇有感慨，“这为
筑起公共卫生安全第一道防线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制 度 基 础 ，落 实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的‘ 预 防
是 最 经 济 最 有 效 的 健 康 策 略 ’
相关要求。”

为 打 赢 污 染 防
治攻坚战，山东省邹
城 市 加 强 企 业 环 保
用电智能监管，确保
企 业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正 常 运 行 。 图 为 济
宁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邹
城 分 局 工 作 人 员 在
山 东 济 信 汽 车 配 件
有 限 公 司 现 场 了 解
企 业 环 保 用 电 智 能
监管系统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季英德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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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
不断加强，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绿
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行动，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实行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具体落实。

随着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的
组建完成，如何履行自然保护地的执法职责，
如何应对过去不熟悉的新情况、新领域、新任
务，是基层生态环境部门面临的全新问题。
笔者想通过以下几个问题的说明，抛砖引玉，
引发大家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推动自然保护
地执法的思考，从而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

明确一：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在自
然保护地方面的职责定位

以市级举例，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是组织
制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
督执法。而市级自然资源（林业）主管部门是
负责监督管理全市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推
进各类自然资源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
合，加快建立市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

不难看出，两个部门对自然保护地虽然
都有职责，但不是重复、冲突的关系，生态环
境部门侧重于制定制度、监督执法，履行的是
监督执法职责，承担监督执法责任，而自然资
源（林业）部门侧重于监督管理，履行的是管
理职责，承担管理主体责任，双方的职责是明
晰清楚的，监督执法责任绝不能取代管理主
体责任。

明确二：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在自
然保护地方面的执法界限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组建
后，按照《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指导意见》，整合的是对自然保护地
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
破坏的执法权，这里没有“等”字，所以基层生
态环境部门应严格明确执法界限，廓定非法
开矿、修路、筑坝、建设行为，但是非法砍伐、
放牧、狩猎、捕捞、采药等行为的执法权不在
生态环境部门。

明确三：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在自
然保护地方面的执法节点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不仅仅是换块牌子的问题，更不
是挂牌成立后又能当然行使自然保护地方面的执法权，而是要做好几
方面的工作。

一要整合人员，根据《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指导意见》要求，要整合其他部门承担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职
责的人员，否则人不随事走，没有原有的专业执法人员，工作容易脱节。

二要明确衔接事项，部门之间要对照涉及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
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逐条逐项予以明确执
法主体、事项，否则容易产生推诿、扯皮，不利于工作开展。

三要明确时间节点，并将移交事项面向社会公开，否则“犹抱琵琶
半遮面”，沟通不畅，造成监管“留白”，责任不清。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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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承担达成协议。人民检
察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公
告期限不少于三十日；公告结
束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

申 某 的 情 形 符 合 该 条 规
定，江都区人民检察院计划按
照该条开展工作。因以往的司
法实践中并无先例，如皋市人
民法院得知江都区人民检察院
的设想后，表示可以进行司法
确认。

江都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价
格认证中心的认定，在当地调
解组织的参与下，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与申某就非法狩猎公益
损害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由申
某支付 3600 元用于修复生态

环境，申某按时履行后，检察院
即 不 再 对 其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并向如皋市人民法院申请
司法确认。

协议签订后，申某如数缴
纳了生态修复费用，江都区人
民检察院于当年 12 月 10 日在
搜狐网发布公告。

1 月 8 日 ，公 告 30 日 期 满
后，江都区人民检察院和申某
共同向如皋 市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司 法 确 认 。 如 皋 市 人 民 法 院
在 对 协 议 的 合 法 性 、自 愿 性
以 及 协 议 履 行 情 况 等 内 容 进
行 审 查 后 ，裁 定 确 认 双方达
成的调解协议有效，并送达裁
定书。


